
附件5：
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填报表
	称 谓
	姓 名
	出 生 年 月
	政治 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可另附页）
填表说明：1.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的填报范围为：

夫妻关系。

直系血亲关系。包括两种情况：一种是自然血缘关系的亲属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另一种是法律拟制血亲的亲属，比如，养父母与养子女、继父母与继子女。

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。主要包括伯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。

近姻亲关系。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。

2.单位职务信息要严格按照“单位+职务”的格式填写，不能过于简略，如高校学生应具体到院系、年级和专业，农民需具体到乡、村，居民需具体到街道。有经营活动的，应注明行业、单位名称、经营场所的地址等内容。

3.已退休人员在单位职务信息后加“（已退休）”，已去世人员在单位职务信息后加“（已去世）”。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填报表》的填报范围和填报要求，并如实填写。如有瞒报，责任自负。

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